
玉溪市红塔区民政局部门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城乡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649号）、《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民政部令第24号）、《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社会救助资金整合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财社〔2017〕2号）等文件精神，制定红塔区民政局城乡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项目2023年度实施方案，红塔区民政局城乡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统筹用于城乡低保、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开展临时救助工作。红塔区民政局负责行政区域内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组织实施工作；各乡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乡（街道）的困难对象申报、具体落实等管理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红塔区民政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社会救助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础性的民生保障政策，社会救助制度坚持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各地要按照相关规定，将补助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五、项目实施内容

建立健全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参与的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完善社会救助资金、物资保障机制。对符合条件城乡困难群众救的及时纳入社会救助保障范围，情况好转的及时调整补助档次或退出保障，并按时足额将低保金通过第三方金融机构每月发放补助资金，来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缓解其生活压力，提升救助对象的政策知晓率满意度。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我区目前数据，由中央、省、市、区四级财政配套。预计2026年需要总资金3945.78万元（其中配套上级资金2806.93万元、区级1138.85万元），具体配套比例无明确的规定。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1877.8万元（预计上级补助资金1365.15万元，区级配套资金512.65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1293.6万元（预计上级补助资金955.14万元，区级配套资金338.46万）；特困人员供养金375.38万元（预计上级补助218.11万元，区级配套资金157.27万元）；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将家庭中的和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助129万元（预计上级补助95.53万元，区级配套33.47万元）；临时救助金200万元（预计上级补助资金122万元，区级配套资金78万元）；流浪乞讨人员救助70万元（预计上级补助资金51万元，区级配套资金19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为长期性社会救助工作，具体开展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该项目为长期性社会救助工作，具体开展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2025年底，区级结合往年安排情况，根据今年预估低城乡困难群众救助标准和补助水平增长情况、结合城乡困难群众动态管理情况合理制定本年度计划。1-12月，区、乡（街道）两级在市级安排指导下，贯彻落实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孤儿救助、临时救助政策，及时将符合条件困难群众纳入保障范围，做好社会救助对象日常管理工作，做好合理安排社会救助专项治理工作行动和宣传等相关工作，做好资金发放和监管工作，发挥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资金会同上级补助和区级配套资金一起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将家庭中的和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用于开展临时救助和流浪乞讨救助工作。不得挤占挪用，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及时纳入保障范围，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进一步健全我区社会救助制度和规范社会救助日常管理工作，压实基层工作职责，强化主动发现机制，加大救助力度，进一步提升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水平。
